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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医学院
2026届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分组
第一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黄  勇   李勤凡  赵光辉   刘 旭
答辩秘书：樊莹莹
答辩委员：黄  勇   李勤凡   赵光辉   刘 旭   张琪  武春燕
马文涛   王  妍   李  贤   杨  新
工作人员：王志东
[bookmark: _Hlk41309373]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学院会议室4143


第二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赵  钦   林鹏飞   卿素珠   王勇胜
答辩秘书：冶冬阳
答辩委员：赵  钦   林鹏飞   卿素珠   王勇胜   姜艳芬  张淑霞
刘腾飞   卢德章   李  娜   刘宝元   贺  鑫
工作人员：乔海莲
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学院会议室4245



第三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靳亚平   李新平   刘  伟  南雨辰
答辩秘书：冯献程
答辩委员：靳亚平   李新平   刘  伟  南雨辰   周  栋  孙亚妮
范云鹏   王  娟   张仕强  吴晨晨   陈宜阳
工作人员：蒲  鹏
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N8102


第四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唐勇   许信刚  高元鹏   邓  文
答辩秘书：沈冰玉
答辩委员：唐 勇   许信刚  高元鹏   邓  文  路  浩  朱晓岩
宋军科  刘迎秋  赵晨旭   周世卫
工作人员：王明民
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N8507



第五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苏建民   华松   郭抗抗   林青  
答辩秘书：王亚洲
答辩委员：苏建民   华  松    郭抗抗   林 青   汤克琼  杜涛峰
麻武仁    杜谦     窦磊娜   朱明君  王立珍
工作人员：刘卫斌
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N8419


第六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刘军   王兴龙   穆杨   雷安民   杨藩
答辩秘书：安柯颖
答辩委员：刘军   王兴龙   穆  杨   雷安民  杨藩   张欣珂
[bookmark: _GoBack]魏强   徐永平   陈  鸿   高乐希  
工作人员：李创宏
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N8612





第七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萧飒    王建国   彭莎    王承宝   张景程
答辩秘书：张亮
答辩委员：萧  飒   王建国   彭 莎   王承宝  张景程   殷玉鹏
周宏超   关贵文   米铁军  庄  深  曾智博
工作人员：陈芳
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N8407


第八答辩组
答辩主席：童德文  华进联  齐雪峰  陈华涛
答辩秘书：姚富升
答辩委员：童德文  华进联  齐雪峰  陈华涛  刘晓强  董  强
潘梦浩  刘海金  常玲玲  陆  征
工作人员：马琳
答辩时间：5月27日～5月28日（上午8:00～12:00；下午14:30～18:30）
答辩地点：N8613



备    注
1．答辩委员会委员为包括所有指导毕业论文导师在内的学院教师。
2．答辩小组以班为单位划分。
3. 老师不能给本人指导的学生打分，并回避所指导学生的答辩。
